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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8）浙 0503 民初
1150 号

朱冰权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许 从 明 与 被
告 朱 冰 权 民 间 借 贷
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0503 民 初 1150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。 自 本 公
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双 林 法 庭
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湖
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503 民初
2309 号

王春娣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邱 荣 坤 与 被
告 王 春 娣 离 婚 纠 纷
一案已审理终结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本 院（2018）浙 0503
民 初 2309 号 民 事 判
决 书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
本 院 双 林 法 庭 领 取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 于 浙 江 省 湖 州 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503 民初
1635 号

姚威：本院受理
原 告 杨 克 存 与 被 告
姚 威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一案已审理终结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本 院（2018）浙 0503
民 初 1635 号 民 事 判
决 书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
本 院 双 林 法 庭 领 取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湖
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503 民初
1629 号

杨文祥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朱 晓 兵 与 被
告 杨 文 祥 民 间 借 贷
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0503 民 初 1629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。 自 本 公
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双 林 法 庭
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湖
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523 民初
2545 号之一

范秀琴：本院受
理 王 小 熊 与 被 告 范
秀 琴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一案，本院现已审理
终 结 。 因 无 法 用 其
他 方 式 送 达 。 依 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 诉 讼 法》第 92 条
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8）浙 0523 民
初 254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，判 决 主 文 如 下 ：
被 告 范 秀 琴 于 本 判
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
内 返 还 原 告 王 小 熊
借款 15000 元。如果
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
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
义 务 ，应 当 依 照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
诉 讼 法》第 253 条 之
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
息。本案受理费 170
元 ，公 告 费 650 元 ，
合 计 820 元 ，由 被 告
范秀琴负担，限于本
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
日 内 缴 纳 。 如 不 服
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
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
诉 于 浙 江 省 湖 州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安吉县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523 民
初 3774 号

苏文挺：本 院
受理原告周国红与
被告苏文挺买卖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因 无
法用其他方式向你
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 92 条之规定，
现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 状 副 本 、证 据 材
料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
传 票 、民 事 裁 定 书
等。原告诉请判令：
1、被告立即支付脚
手 架 竹 片 款 121100
元 ；2、本 案 诉 讼 费
用由被告承担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和举证期限均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15 日内。逾期不答
辩 不 举 证 ，不 影 响
本案开庭审理。本
案依法适用普通程
序 审 理 ，定 于 2019
年 1 月 15 日 上 午 9
时在安吉县人民法
院第九审判庭公开
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安吉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523 民
初 2845-2 号

龚月敏 ：本 院
受理原告戴茶立诉
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
已经审理终结。因
无法用其他方式送
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 》第 92 条 之 规
定 ，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浙 0523 民 初
284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，判 决 如 下 ：一 、
准予戴茶立与龚月
敏离婚；二、婚生女
戴 怡 纯（2016 年 12
月 25 日 出 生）随 戴
茶 立 共 同 生 活 ，龚
月敏自 2018 年 11 月
1 日起按每月 500 元
负担婚生女生活费
至其独立生活止，该
期间的医疗费及教
育费由原、被告各半
承担，上述费用均于
每年 6 月 30 日前和
12 月 30 日前给付一
次。如果未按本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
253 条之规定，加倍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的债务利息。本案
受理费 300 元，由原
告戴茶立负担。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出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浙
江省湖州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安吉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02 民
初 8166 号

欧阳财源：原
告祝燕香与被告欧
阳财源民间借贷纠
纷 案 ，已 经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
浙 0702 民初 8166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，判 决
如 下 ：被 告 欧 阳 财
源于本判决生效之
日 起 3 日 内 给 付 原
告祝燕香买卖欠款
43740 元 及 逾 期 付
款 利 息（自 2018 年
6 月 26 日 起 按 年 利
率 6% 计 付 至 实 际
履 行 日 止）。 如 被
告未按本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
钱 义 务 的 ，应 当 依
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
253 条之规定，加倍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的债务利息。本案
受理费 894 元，依法
减半收取 447 元（原
告已预交），由被告
欧阳财源负担，限于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3 日 内 向 本 院 交
纳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 省
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
的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02 民
初 4369 号

郑朝辉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戴 俊 杰 诉 被
告 郑 朝 辉 民 间 借 贷
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
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被
告 郑 朝 辉 公 告 送 达
本 院（2018）浙 0702
民 初 4369 号 民 事 判
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(2018)浙 0782 民初
9812号

王 光 良
(3303031966110400
36)：本 院 受 理 原 告
骆 军 民 诉 被 告 王 光
良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合
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
书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廉政监督
表 、判 后 答 疑 告 知
书、开庭传票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、民事裁
定书、适用令状式裁
判 文 书 。 自 发 出 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
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
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
日 。 本 案 定 于 2018
年 10 月 9 日 09 时 30
分 在 廿 三 里 法 庭 三
号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
进 行 审 理 。 届 时 你
应 按 时 到 庭 参 加 诉
讼，逾期本院将依法
判决。

义乌市人民法院
(2018) 浙 0782 民初
9813号

黄 国 安
（330222195805215
999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骆 军 民 诉 被 告 黄 国
安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。
因 你 以 其 他 方 式 无
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0782 民 初 9813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
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
本 院 廿 三 里 法 庭 领
取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逾
期 将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十五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
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
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义乌市人民法院
(2018) 浙 0782 民初
10171号

毛林华：原告平
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
司 义 乌 分 行 与 被 告
毛 林 华 金 融 借 款 合
同纠纷一案，因无法
用 其 他 方 式 向 被 告
送 达 相 关 法 律 文
书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8）浙 0782 民 初
1017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发 出 本 公 告
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
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本判决,可在判决
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
日内,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,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,
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
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应。

义乌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初
3745号

毛森理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黄 根 先 诉 被
告毛森理加工合同纠
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（2018）浙0726民
初 374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
副本，上诉于金华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02 民
初 12038 号

黄 丽 萍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杭 州 开 启
物 资 有 限 公 司 诉 被
告 金 华 市 冠 宇 机 械
制造有限公司、夏政
洪、黄丽萍买卖合同
纠纷一案，因无其他
方式向你送达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
院起诉状副本、证据
副本、简转普民事裁
定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通知书、民事诉讼
举证通知书、应诉通
知书、民事诉讼风险
提 示 书 、廉 政 监 督
卡、当事人送达地址
确 认 书 及 开 庭 传 票
等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
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
上午 8 时 50 分（遇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四审判 庭 公 开 开 庭
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
初 4319 号

边 国 杭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张 生 来 诉
被 告 边 国 杭 民 间 借
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
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
浙 0726 民 初 4319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发
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
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 于 金 华 市 中 级
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
上 诉 的 ，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
初 6522 号

陈 建 中 、张 帮
凤 ：本 院 受 理 原 告
蒋 根 福 诉 被 告 陈 建
中 、张 帮 凤 民 间 借
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
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浙 0726 民 初
652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发 出 公 告 之
日 起 经 过 60 日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金
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
的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
初 6688 号

张 序 参 ：本 院
对 原 告 张 小 坤 诉 被
告 张 序 参 民 间 借 贷
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
结 ，判 决 结 果 为 ：限
被 告 张 序 参 于 本 判
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
内 归 还 原 告 张 小 坤
借款本金 45 万元及
利息（从 2012 年 2 月
1 日 起 按 月 息 1.5 分
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
日 止 ，应 扣 除 已 付
利息 5 万元）。案件
受 理 费 6816 元（已
减 半 收 取），由 被 告
负 担 。 因 无 法 用 其
他 方 式 送 达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浙 0726 民 初
668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
60 日 内 来 本 院 浦 东
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
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
初 4348 号

周 有 财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赵 文 红 与
被 告 周 有 财 民 间 借
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
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
浙 0726 民 初 4348 号
裁 定 书 。 自 公 告 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民 事 裁 定 书 ，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26 民初
7188 号

傅昔波：本院受
理原告洪翠英、金燕
娇、金攀峰诉被告傅
昔 波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 书 、合 议 庭 组 成
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
传 票 。 自 发 出 公 告
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
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
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
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
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
日 内 。 并 定 于 2019
年 1 月 21 日 上 午 9
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
一 审 判 庭 开 庭 审
理 。 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裁判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初
7013 号

浙江浦江力天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方 红
光 诉 被 告 浙 江 浦 江
力 天 建 设 工 程 有 限
公 司 承 揽 合 同 纠 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 知 书 和 证 据 材 料
副 本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
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
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
内，举证期限为公告
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。
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1
月 21 日 9 时 在 第 十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
行 审 理 。 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判决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26 民初
7451 号

张红亮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鲍 小 军 与 你
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
下 落 不 明 ，依 照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
诉 讼 法》第 92 条 之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起诉状副本、举证通
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
票 等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
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
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
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
日 内 。 本 案 由 沈 敏
担任审判长，与审判
员杨珊珊、人民陪审
员 周 彩 燕 组 成 合 议
庭 ，定 于 2019 年 1 月
24 日 9：00 在 本 院 第
十 六 审 判 庭 公 开 开
庭 进 行 审 理 。 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1003 民初
5194 号

夏 阿 智 、何 春
玲：本院受理原告浙
江 安 信 资 产 管 理 集
团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
夏阿智、何春玲为追
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
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8）浙 1003 民 初
519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判决：被告夏阿
智、何春玲于本判决
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
返 还 原 告 浙 江 安 信
资 产 管 理 集 团 有 限
公 司 担 保 代 偿 款
82434.00 元 ，截 止
2018 年 5 月 31 日 的
资 金 占 用 费 21043.14
元及自 2018 年 6 月 1
日 起 至 本 判 决 履 行
完 毕 之 日 止 按 日 利
率 0.06% 计 算 的 资
金 占 用 费 。 案 件 受
理 费 2370 元 ，减 半
收 取 1185 元 ，公 告
费 400 元 ， 合 计
1585 元 ，由 被 告 夏
阿 智 、何 春 玲 负
担 。 自 发 出 本 公
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
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 于 浙 江 省 台 州 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并
预 缴 上 诉 案 件 受 理
费 2370 元（款 汇 ：台
州 市 财 政 局 ，开 户
银 行 ：台 州 市 农 行 ，
账 号 ：
19-9000010400002250
89001，在 预 交 上 诉
案 件 受 理 费 后 及 时
将 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
本院）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26 民
初 4539 号

沈 晓 东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傅 党 胆 诉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浙 0726 民 初
453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判决内容如下：
限 被 告 沈 晓 东 于 本
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
归 还 原 告 傅 党 胆 借
款 20000 元 ，并 支 付
利息（自 2018 年 6 月
13 日起按年利率 6%
计 算 至 本 判 决 确 定
的 履 行 之 日 止 ）。
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
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
金 钱 义 务 ，应 当 依
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
253 条 之 规 定 ，加 倍
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
的 债 务 利 息 。 本 案
受理费 300 元，公告
费 650 元 ，合 计 950
元 ，由 被 告 沈 晓 东
负 担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
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
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1003 民
初 7027 号

陈 国 华 、陈 小
来：本 院 受 理 原 告
浙 江 台 州 黄 岩 农 村
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
公 司 与 被 告 陈 国
华 、陈 小 来 为 金 融
借 款 合 同 纠 纷
（2018）浙 1003 民 初
7027 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应 诉 通 知 书 、起 诉
状副本、证据副本、
举 证 通 知 书 、告 知
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等 。
原 告 请 求 判 令 ：1、
陈 国 华 偿 还 本 金
20000 元及截至 2018
年 9 月 7 日 止 的 利
息 、罚 息 、复 息
2341.62 元 和 自 2018
年 9 月 8 日 起 到 实
际 还 款 日 止 的 罚
息 、复 息（罚 息 、复
息 按 月 利 率 上 浮
50% 计 算），陈 小 来
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
连 带 责 任 ；2 、陈 国
华 、陈 小 来 共 同 承
担 本 案 诉 讼 费
用 。 自 发 出 本 公
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六
十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、
举 证 期 限 的 期 限
为 至 开 庭 前 一
日 。 本 案 定 于 2018
年 12 月 27 日 9 时 00
分 在 本 院 第 六 法 庭
开 庭 审 理 。 逾 期 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1003 民
初 7029 号

金 兴 龙 、金 兴
高：本 院 受 理 原 告
浙 江 台 州 黄 岩 农 村
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
公 司 与 被 告 金 兴
龙 、金 兴 高 为 金 融
借 款 合 同 纠 纷
（2018）浙 1003 民 初
7029 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应 诉 通 知 书 、起 诉
状副本、证据副本、
举 证 通 知 书 、告 知
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等 。
原 告 请 求 判 令 ：1、
金 兴 龙 偿 还 本 金
79999.75 元 及 截 至
2018 年 9 月 7 日 止
的利息、罚息、复息
7167.26 元 和 自 2018
年 9 月 8 日 起 到 实
际 还 款 日 止 的 罚
息 、复 息（罚 息 、复
息 按 月 利 率 上 浮
50% 计 算），金 兴 高
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
连 带 责 任 ；2 、金 兴
龙 、金 兴 高 共 同 承
担 本 案 诉 讼 费
用 。 自 发 出 本 公
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六
十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、
举 证 期 限 的 期 限
为 至 开 庭 前一日。
本案定于 2018 年 12
月 27 日 9 时 00 分在
本 院 第 六 法 庭 开 庭
审 理 。 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裁判。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1003 民
初 5420 号

张姚忠 ：本 院
受理原告尹洋兵诉
你 民 间 借 贷纠纷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。
因 你 外 出 ，去 向 不
明，诉讼文书用其他
方式无法送达。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条之规定，向你公
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
浙 1003 民初 5420 号
民事判决书，本院判
决如下：被告张姚忠
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十日内支付原告人民
币 391297 元 及 从
2018年7月20日起至
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
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
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
算的利 息 。 案 件 受
理费 7169 元，减半收
取 3584.5 元，公告费
400 元 ，合 计 3984.5
元，由被告张姚忠负
担。自发出本公告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
中级人民法院，并预
缴上诉案件受理费
7169元（款汇：台州市
财政局，开户银行：台
州 市 农 行 ，账 号 ：
19-900001040000225
089001，在预交上诉
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
收据复印件送交本
院）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825民初
1974号

简晓春：本院受
理原告俞安梅诉你
债务转移合同纠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18）浙 0825 民
初 1974 号民事判决
书。本院判决：简晓
春偿还俞安梅欠款
38000 元 ，款 于 本 判
决生效之日起十日
内履行完毕。如果
未按本判决指定的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
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案件受理
费 750 元，公告费 260
元，合计 1010 元，由
简晓春负担，于本判
决生效之 日 起 三 日
内交纳。限你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内到本院湖镇人
民法庭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
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
诉于浙江省衢州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龙游县人民法院
(2018）浙 0825 民初
2482号

徐佳：本院受理
原告葛其山与被告
汪华生、徐佳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因用其
他方式无法向你送
达诉讼文书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、告 知
书、开庭传票等法律
文书。原告诉讼请
求：1、请求依法判令
二被告归还原告借
款 本 金 676000 元 及
利 息 ，利 息 为 本 金
600000 元 的 利 息 自
2014 年 6 月 21 日 起
至款还清之日止按
月利率2%计付，暂计
576000 元；2、本案诉
讼费用由二被告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的期限均为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。本案
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定
于答辩期满后的第
三日上午 9 时（遇法
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第十审判庭公开
开庭审理，逾期则依
法缺席判决。

龙游县人民法院


